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國立臺北大學 函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聯絡人：楊秋華
聯絡電話：0286741111#27555
傳真：02-25065364
電子信箱：linday@mail.ntpu.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大進字第11418008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及報名表1份 (A095G0000Q114180080200-1.

pdf)

主旨：為協助貴單位提升公務及企業人才之專業素養與職涯競爭

力，特檢送本校「114學年度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

招生簡章」1份，敬請惠予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人員，鼓

勵有志者把握機會踴躍報名，以利本課程順利開班，請查

照。

說明：

一、本校為因應國家提升公共治理及行政效能之政策需求，特

開設「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旨在為中高階公務

及企業人士提供一個兼具學術前瞻與實務應用的專業學習

平臺。凡修畢本學分班規定課程者，未來報考本校「公共

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獲錄取時，可依規定申請

抵免部分學分（抵免學分數依本校規定辦理），為追求更

高學位之同仁預作準備並加速取得碩士學位。本班課程師

資陣容堅強，邀集本校公共事務及法律領域之重量級學者

授課，包括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羅清俊教授（台灣公共

政策專題）、張育哲副教授（地方財政）、詹靜芬助理教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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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及法律學系系主任：黃銘輝副

教授（公法專題）等，授課內容有助於參與學員系統性強

化政策分析、管理規劃與決策執行能力。

二、本課程須達一定報名人數方能順利開班，為避免因人數不

足停開而影響進修規劃，敬請貴單位協助鼓勵同仁儘速報

名，確保寶貴進修機會。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5年1月13日止（額滿將提前截

止）。

四、上課地點：本校合江校區自強大樓（臺北市中山區），交

通便捷，極適合在職人士利用公餘時間進修；凡修畢本課

程並符合出席規定者，均可依規定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數。

五、本學分班招生簡章及詳細課程資訊，請參閱本組網站：

https://dce.ntpu.edu.tw/list.php?p=987。

六、課程相關問題，請洽本校承辦人楊小姐，電話：(02)8674-

1111 分機27555或 (02) 2506-5226。

七、電子信箱：linday@mail.ntpu.edu.tw。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內政部消防署、經濟部、
內政部、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新北市政
府民政局、勞動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宜蘭縣政府、桃園
市政府農業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基隆市政府、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財政
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
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副本：本校二級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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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115年 1月 13日截止（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生簡章 

◎報名前請檢查以下各項資料是否備妥： 

備齊打勾 項目 內容 

 （1） 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務請親簽）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3） 2吋照片 2張（浮貼報名表上）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報名費 $1,000（請勿隨函繳交，繳費帳號將另行通知）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 

壹、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貳、目的 

因應政府推動強化公務人員及中小企業整體競爭力之政策方向，本校特別開設

「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打造一個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專業進修平台。 

課程專為中、高階公部門與私部門管理人才量身規劃，協助學員深化專業知識、

拓展國際視野、提升行政決策與公共治理能力，進一步強化個人在職場上的競

爭優勢。此外，本學分班亦為有志報考碩士在職專班者奠定紮實基礎， 

助您升學與職涯發展雙軌並進，邁向更高成就。 

參、報名資格與錄取名額（推廣教育各學分班學生非為緩徵適用對象）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

外大學院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須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

業須離校三年（含）以上；以國外學歷報名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二、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錄取名額預計為 25名，若報到人數未滿 15名時，本校得延期開課或停辦， 

  如停辦該班次，由本校推廣教育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肆、上課地點： 

    國立臺北大學合江校區，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 53號。 

伍、招生方式： 

一、報名簡章可由網站下載、或來電本組索取。 

    可至本校推廣教育組網站下載相關資料（https://dce.ntpu.edu.tw/）。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5年 1月 13日止，如課程提前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三、聯絡電話：推廣教育組 02-8674-1111#27555或 02-2506-5226。 

四、報名方式： 

（一）通訊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請詳細填寫「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並務請按表列規定繳交

下列之佐證資料： 

1、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同意書。 

2、二吋脫帽相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一張於背後正楷書寫 

   姓名附於資料中）。 

3、學歷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備齊以上資料，請郵寄至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 

   國立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收，請註明姓名及「公共管理班報名」。 

https://dce.ntpu.edu.tw/


（二）E-mail報名： 

請掃描「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及學歷證件、身分證件」，以電子郵件寄

送文件及彩色兩吋照片 JPG或 PNG檔至 linday@mail.ntpu.edu.tw，主旨請

註明姓名及「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 

五、報名程序： 

（一）經初步審核入學資格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報名者已成功收件，並於一

定時間內以Ｅ-mail方式給予報名費壹仟元之「電子繳費通知單」，請於須知

規定日期前轉帳或匯款，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轉帳，轉帳

電子繳費單請妥善保存至收到電子收據為止。 

※報名費帳號為個人專屬，請勿與他人共用，並確實依照正確帳號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經繳交後一律不退還，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學員退費規定： 

（一）學分班不得辦理延期。 

（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九成。自開

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

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本班至 115年 4月 4日達全期三分之一 

 

陸、學費： 

報名費＄1,000；每學分之學分費為 3,000 元，每學期固定學雜費 3,600 元，

上下學期各須修習 8 學分，故上學期之學費共計新台幣 27,600 元整（學費部

分不含書籍費）。  

 

【繳費資訊】 

1. 繳費通知： 

若報名人數達開班標準，本校出納組將主動以 E-mail 個別通知學員繳費，並寄送

專屬電子繳費單（內含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2. 繳費方式： 

 學員可採下列任一方式完成繳費： 

 可採下列任一方式完成繳費： 

  - 持單至土地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 

 - ATM（自動提款機）轉帳 

 - Web ATM 轉帳 

 - 行動支付台灣 Pay  

※ 恕不接受現金及信用卡繳費。 

3.電子收據： 

 本校將於收款銷帳後另行 E-mail 電子收據，請學員自行列印或留存備查。 

mailto:linday@mail.ntpu.edu.tw


柒、上課時間 

一、預定開課時間： 115年2月23日至115年6月26日。 

 

二、上課時間：每週 2天(週一～週四)，晚上 6：30起至晚上 9：50止。 

 

捌、套裝課程，每班課程共計 16學分，上學期修習 6學分、下學期各修習 8學分。 

   『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預計開設課程及師資，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台灣公共政策專題 羅清俊 2 

地方財政 張育哲 2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 詹靜芬 2 

公法專題 黃銘輝 2 

※以上為預定課程及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本學期：課程、師資 

課 程 名 稱 授課教授 學    歷 現職 

台灣公共政策專題 羅清俊 
美國伊利諾大學 

芝加哥分校政策分析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地方財政 張育哲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公共事務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 詹靜芬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公法專題 黃銘輝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分校法學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玖、修讀年限證書授予暨學分抵免： 

一、結業：凡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規定科目16學分，成績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明書；  

    未修滿 16學分者，僅就及格學分部份，發給成績證明。 

二、各項課程之缺課時數不得超過各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 

三、規定課程之成績考核及格者，碩士學分課程及格標準為 70分。 

四、依教育部函規定，學員修習之學分爾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五、依教育部規定就讀本校推廣教育各類學分班不得作為申請緩徵原因。 

六、學分抵免：學員於本班所修習之學分，經考取就讀本校相關系所，於本班所 

    修習之學分，則由各系所酌予抵免；若將來考取各校相關研究所時， 

    其學分之抵免另依各校各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注意事項： 

1.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 

    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銷、 

    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及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 

     循法律途徑解決。 

3.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

權益。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停課公告，不另行補課。 

4.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 

   未改善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5.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 或其它法定傳染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6. 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權利。 

7.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毀；如有需要，請另行 

   付費補發申請。 

8.辦理退費時須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 

    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工作天。 

9.學分班結業證書自該班結業後保留一年，逾期將予以銷燬；如有需要請另行付費 

   補發申請。 

10.推廣教育學員恕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勿將汽車停入校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完成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簡章所列規定。 

  本簡章內容若有未列舉事宜，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 

  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國立臺北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公共事務暨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片浮貼處 

（請於照片背  

 面填寫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畢業學校  畢業系所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手機(必填)及電子郵件(必填) 請務必填寫清楚 

(O)： 手機： 

(H)： E-mail： 

通訊地址：優先郵寄地址請在【 】打勾 

【  】公司□□□ 

【  】住家□□□ 

訊息來源：□宣傳郵件□本組網站□報紙□學員推薦□1111 進修網□招生布條□FB 粉絲團□                 

1.以上所填資料、檢附學歷身份證件保證確實無誤(證明文件不符報名資格者以資格不符論)。 

2.本人已詳細閱讀簡章內容，了解並同意入學及退費等相關規定如下列事項： 

○1本班為套裝課程，課程一旦選定，不論必修或選修課程均無法申請單科退選及單科退費。 

○2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9成。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1/3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1/3    

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本班本學期至115年4月4日達全期1/3。 

○3本人了解本班無補課機制，預定之師資、課程及時間必要時貴校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4臺北大學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5本人了解本班無補課機制。因應新冠疫情考量本組採「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本組保留視實際情形適當 

  調整課程、時間及改變教學方式之權利。 

3.依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請填妥報名表並於次頁「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親簽後連同報名表寄回本組，始完成報名手續※ 

請於虛線框內黏貼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影本 

（影本需清晰） 

反面影本 

（影本需清晰）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校因執行推廣教育課程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社會活動等。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利

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

益。 

3. 您可就本校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校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

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

時，請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專區】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校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

意，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

漏、竄改、毀損、滅失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條辦理以適

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您

未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校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

果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日內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

時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

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人已詳細閱讀簡章內容，瞭解並同意「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入學、退費等相關規

定，且保證所填寫資料確實無誤，並保證檢附證件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

責任。 

 

 

 

報名者本人同意親簽: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